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无锡市水利工程管理中心梅梁湖泵站

（含大渲河泵站）工程取水许可

准予行政许可决定书

太许可决〔2025〕40 号

无锡市水利工程管理中心：

本机关于 2025 年 12 月 8 日受理你单位提出的梅梁湖泵站

（含大渲河泵站）工程取水许可申请。经审查，该申请符合法

定条件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》第三十八条第一

款、《水行政许可实施办法》第三十二条第（一）项及《取水许

可和水资源费征收管理条例》等有关规定，决定准予梅梁湖泵

站（含大渲河泵站）工程取水许可。具体意见如下:

一、同意梅梁湖泵站（含大渲河泵站）工程（以下简称“本

项目”）取水水源为太湖梅梁湾，最大年取水量 5.04 亿立方米，

取水用于调动水体，增强水动力，促进水体流动与交换，改善

梅梁湖、五里湖及无锡市城区河网水体水质。梅梁湖泵站（含

大渲河泵站）工程取水量可与蠡湖生态活水及蓝藻水华防控工

程取水量统筹使用，合计不得超过 5.6 亿立方米。

二、你单位应当按照规定报送取用水信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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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本项目在太湖流域水资源调度期间的取水量应符合《太

湖流域水量分配方案》《江苏省太湖流域水量分配方案》以及水

利部下达的太湖流域年度水资源调度计划出湖水量总量控制要

求。应服从流域统一调度，遵循《太湖流域水量分配方案》《太

湖流域水资源调度方案》以及水利部下达的太湖流域年度水资

源调度计划提出的相关调度要求，当太湖水位低于 2.80 米时应

减少取水，当太湖水位低于 2.65 米时应停止取水；遇到其它需

要限制取水的情形，应当服从流域作出的调度决定。应加强对

取水、退水影响范围的水文、水质、水生态监测，及时分析评

估工程运行效果及影响，不断优化工程调度运行。

四、鉴于本项目已经建成运行，请你单位在收到本决定书

之日起 30 日内向本机关报送取水设施核验申请材料，经本机关

验收合格后，领取取水许可证。

五、本机关负责取水许可决定实施情况的监督管理，地方

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按属地管理职责开展有关监督检查，请你

单位做好配合工作。

1.本机关委托江苏省水利厅承担本项目计划用水相关管理

工作（指用水计划的建议、核定、下达、调整及其相关管理工

作）。你单位应严格按照下达的年度取水计划取用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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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本机关于 2025 年起，对相关取水单位实施取用水领域信

用评价。请你单位高度重视，在领取取水许可证后规范取用水

行为，配合开展取用水领域信用评价。

六、本项目取水事项有较大变更的，你单位应当重新进行

建设项目水资源论证，并重新申请取水。

如对本决定不服，可以自收到本决定之日起六十日内依法

向水利部申请行政复议，或者在六个月内向上海铁路运输法院

提起行政诉讼。

联系人及联系方式：孙志，021-25101067。

水利部太湖流域管理局

2025 年 12 月 25 日


